
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

第  一  條   本辦法依精神衛生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四十八條第四項規定

訂定之。 

第  二  條    經醫院評鑑或精神科醫院評鑑合格，設有精神科急性病床者，得向

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（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）申請為指定精

神醫療機構。 

前項指定精神醫療機構，應置二位以上精神科專科醫師。但於

離島或偏遠地區，得僅置一位。 

第一項申請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、

資料，向該主管機關提出。 

第  三  條     前條第一項申請，經審查合格者，由地方主管機關公告之。 

前項指定有效期間為三年；有展延必要者，應於期間屆滿三個

月前申請。經審查通過者，准予展延，每次展延期間，以三年為限。 

申請展延應具備之資格、文件、資料及程序，準用前條規定。 

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於地方主管機關未完成第二項展延審查程序

前，得繼續提供第五條所定之服務。 

經地方主管機關就展延申請審查通過後，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之

展延期間，自前次指定有效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。 

第  四  條     地方主管機關於轄區內指定精神醫療資源不足時，得依職權逕

行指定轄區內之精神醫療機構或商請其他地方主管機關協調其轄區

內之指定精神醫療機構，協助提供第五條所定之服務。 

地方主管機關應將前條第一項、第二項及前項指定精神醫療機

構名單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，並副知地方警察及消防機關。 

第  五  條 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配合地方主管機關之委託或指定，提供下

列服務： 

一、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、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。 

二、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。 

三、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。 

四、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。 

五、其他地方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。 

第  六  條 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所屬精神科專科醫師，得由該機構向地方主

管機關申請為指定專科醫師（以下簡稱指定醫師）。 

非屬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之精神科專科醫師，得向地方主管機關

申請為指定醫師。 

前二項申請，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者，由地方主管機關公告之。

地方主管機關並應將指定醫師名單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 

第一項及第二項指定醫師，其指定之有效期間為六年，並得於



非公告之地方主管機關轄區內辦理第十四條所定業務。 

地方主管機關於轄區內指定醫師不足時，得商請其他地方主管

機關協調其轄區內之指定醫師，支援辦理第十四條所定業務。 

第  七  條   指定醫師應於指定之有效期間內，接受繼續教育訓練課程。 

完成前項課程者，得檢具證明文件，於指定有效期間屆滿三個

月前，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展延；經審查通過者，准予展延，每次

展延期間，以六年為限。 

第一項課程，由中央主管機關、地方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

關指定之機關、機構、法人或團體（以下併稱辦理機構）辦理。 

第  八  條  指定醫師未能於指定之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展延者，不得繼續

辦理第十四條所定業務，並應儘速完成前條第二項展延申請事宜。 

指定醫師完成展延事宜後，其指定之有效期間，自前次指定有

效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。 

第  九  條   第七條第一項所定繼續教育訓練課程，其範圍如下： 

一、強制鑑定、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。 

二、精神醫學倫理及人權保障。 

三、精神衛生法及其相關法規。 

四、精神醫療照護品質。 

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課程之積分數，合計至少應達二點；超過

六點者，以六點計。 

第一項各款課程之積分，合計每六年應至少達十二點；並得視

其內容或性質，抵免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所定積分數。 

第  十  條   繼續教育訓練課程之實施方式及積分數，規定如下： 

一、參加講授式課程者，每一小時積分一點；擔任講師者，每

一小時積分二點。 

二、參加實習式課程(包括個案討論)者，每一小時積分一點；

擔任講師者，每一小時積分二點。 

三、參加國內、外專業學會舉辦強制鑑定、強制住院及強制社

區治療有關學術研討會者，每一小時積分一點；擔任專

題演講者，每一小時積分二點。 

前項第二款課程積分，超過六點者，以六點計。 

第 十一 條    擔任前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繼續教育訓練課程之講師，應

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 

一、具醫學士以上學歷，任職於教學醫院精神部門或精神科教

學醫院至少七年之主治醫師。 

二、具醫事或社會工作相關學系學士以上學歷，任職於教學醫

院精神部門或精神科教學醫院至少七年。 

三、具精神衛生相關學系學士以上學歷或法律專家學者，經中



央主管機關認可者。 

四、服務於衛生機關，從事精神衛生行政工作五年以上之醫

師、護理人員、職能治療師、心理師、社會工作人員或

衛生行政人員。 

五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人員。 

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學歷，以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大學為限。 

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人員，以有實際參與強制鑑定、強制住

院或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業務三年以上者為限。 

第 十二 條     辦理繼續教育訓練課程之作業程序如下： 

一、辦理機構應於辦理三十日前，檢具課程名稱、時數、內

容、講師學、經歷及其他指定之文件、資料，向中央主

管機關申請審查認定。 

二、繼續教育辦理完成後七日內，應將完成訓練人員名冊及成

效評估結果，送台灣精神醫學會及受訓人員所在地地方

主管機關備查，辦理機構始得發給時數證明。 

三、地方主管機關收到前款備查資料後，應至中央主管機關建

置之資訊管理系統完成登載。 

辦理機構未依前項程序辦理者，地方主管機關不得採認其時數

證明。 

第 十三 條  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審查認定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（構）

或委託其他機關、機構或專業法人、團體為之。 

前項機構或專業法人、團體，應符合下列各款資格： 

一、全國性之精神、心理相關醫學會、學會或公會。 

二、設立滿三年。  

三、其屬醫師團體者，會員人數應達精神科專科醫師執業人數

百分之五十以上。 

前項專業法人、團體受託辦理第一項之審查認定時，應檢具下

列文件、資料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：  

一、設立證明文件、組織章程、組織概況及會員人數資料。 

二、課程採認人力配置及處理流程。 

三、課程採認之作業監督方法。 

四、課程採認之文件保存。 

五、課程品質管理方式。 

六、收費項目及金額。 

七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、資料。 

第 十四 條   指定醫師應配合地方主管機關之委託或指定，辦理本法第五十

四條第二項、第五十五條第一項、第五十七條第四項、第五十九條

第二項、第四項及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所定業務。 



第 十五 條    指定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，其指定資格失其效力。 

指定醫師違反本法或其他醫事相關法令規定，情節重大者，地

方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指定。 

第 十六 條   指定精神醫療機構辦理第五條服務及其所生安全維護之經費，

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。 

第 十七 條    本辦法除第十四條自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

公布之第五章施行之日施行外，自一百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施行。 


